
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中
缝2-

11

中
缝3-

10

中
缝4-

9

中
缝5-

8

中
缝6-

7

法院公告

（2016）浙 0726 民 初
04911号

张莲英：本院对原
告蒋灶地诉被告张莲英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26
民初0491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由被告
张莲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
蒋 灶 地 货 款 人 民 币
20000 元 及 利 息（自
2016年7月8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408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4652号

张艳芳：本院对原
告张秋生诉被告张艳芳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726 民初
0465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驳回原告张
秋生要求与被告张艳芳
离婚之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408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047号

沈晓东：本院受理
原告刘辉诉被告沈晓东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 4047 号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124号

石元虎：本院受理
原告赵柏聪诉被告石元
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4124 号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060号

杨位开、义乌市绿
泉渣土清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雪林诉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
公司、杨位开、义乌市绿
泉渣土清运有限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 初
3060号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274号

李宝华：本院受理
原告毛法建诉被告李宝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4274 号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314号

吴城炎、高逸群：本
院受理原告楼基旺诉被
告吴城炎、高逸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0726 民 初
4314号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486号

季建理：本院受理
原告张红卫诉被告季建
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26 民初 4486 号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135号

郑卫强：本院受理
原告徐兴亮诉被告郑卫
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10万元，支
付利息42000元（按2%从
借款之日计算至2016年
10月15日，此后仍按2%
计算到借款付清之日止），
共计142000元，由被告承
担律师费3000元，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13日上午9：30
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375号

郑鑫阳、洪淑芳：本
院受理原告张志良诉被
告郑鑫阳、洪淑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50000 元及利
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
之日计算至实际履行日
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2月21日上午9：15在
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4784号

张建贵、陈飞英：本
院受理原告朱淑丰诉被
告张建贵、陈飞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047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843号

于建东：本院受理
原告黄东照诉被告于建
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 5843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限被告
于建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东照
借款本金7000元及利息
（从2016年8月15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429号

吴荣霄：本院受理原
告俞红进诉被告吴荣霄
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26民
初 5429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6721号

林伟聪：本院受理原
告卢文桃诉被告林伟聪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民初672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790号

傅生锄、吴小芳：本
院受理原告傅海鹰诉被
告傅生锄、吴小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37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247号

胡苏明、陈李芳：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红福诉
你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52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080号

浙江浦江众赢工贸
有限公司、朱朝华、陈樱：
本院受理原告张锋飚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70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428办公室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992号

浦江欣添悦制衣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
江县辉鸿塑料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7992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2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第
13 审判庭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6895号

张程路：本院受理原
告张军杰诉你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2月20日8
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778号

盛利光：本院受理
原告潘炼东与被告盛利
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 7778 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盛婉丽、人民陪审员
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7年2月15日上午
9：0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200号

黄专政：本院受理
原告石芝权诉被告黄专
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7200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
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7年2月16日
8时40分在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718号

丁雪红：本院受理
原告张超诉被告丁雪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726民初7718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
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7年2月16日
9 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6377号

童致文、杨佳：本院
受理原告徐爱娟诉被告
童致文、杨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26民初
637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 317 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823号

陈栋：本院受理原
告彭慧丹诉被告陈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726 民初 7823 号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
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1
月 19 日 13 时 50 分在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2857号

曹小华、黄霞燕：本
院受理原告何小青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判
决如下：被告曹小华、黄
霞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原告何小
青借款50000元，并支付
公告费 650 元。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802民初28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4663号

缪乔军：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市群山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一、
被告支付原告欠款本金
144175 元及逾期利息
5767 元（逾 期 利 息 自
2016年1月16日起按年
利率6%计算至2016年
9 月 16 日，逾期利息仍
按此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 送 达（2016）浙 0802
民初 4663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
法庭第一法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3860号

胡新文：本院受理
原告应学军诉你（2016）
浙 1024 民初 3860 号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9时00分在本院原南
峰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4010号

张学鲁：本院受理
原告王月珍诉你（2016）
浙 1024 民初 4010 号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9时30分在本院原南
峰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10841号

温岭市迷迪鞋厂、
李学祥、周雪芳：本院受
理原告温岭市昌盛宏利
鞋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告温岭市迷迪鞋厂经送
达无人接收，被告李学
祥、周雪芳长期外出，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温岭市
迷 迪 鞋 厂 支 付 货 款
82681 元及利息损失，
被告李学祥、周雪芳在
被告温岭市迷迪鞋厂
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
述债务以其他财产予
以清偿。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视为送达。本案举
证期限为十五日，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计算，
你们应在举证期限内向
本院民三庭提交证据材
料，在举证期限内不提
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案定于二O一七
年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三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
11月14日第9版法院公
告栏中，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2016）浙0302
民初 14220 号公告，文
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瓯海南白象云坤鞋材
加工场与被告施林华、
洪晖达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息责任纠纷一
案”应为“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瓯海南白象云坤
鞋材加工场与被告施林
华、洪晖达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特此更正。


